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说明

2017年部门预算是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和中央、省、市对预算编制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区经济发展状况编制的，现将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指导思想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总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以加快城区经济转型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坚持以建立法制社会为中心，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坚持依法理财，依法征管，规范财政秩序；坚持开源节流、厉行节约，强化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为促进我区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编制原则
2017年全区部门预算编制原则是：
一是合法性原则。预算编制要符合新《预算法》和国家其他法律法规，要充分体现国家方针政策，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杜绝无预算支出。

二是真实性原则。预算收支的安排必须以全区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履行政府职能的需要为依据，力求各项收支数据真实准确。

三是重点性原则。预算项目的编制要做到合理安排各项资金，本着“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的方针，在兼顾一般的同时优先保证重点支出。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需求，遵循“突出重点、守住底线、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保障和改善重点民生支出需要。保证全区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重点项目支出需要。

四是透明性原则。按照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衔接机制，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优化预算公开制度，增强预算透明度。

三、编制口径

在优先保证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及津补贴按政策发放和正常运转所需支出的前提下，围绕区委、区政府2017年中心工作安排支出。单位预算支出中的基本支出按照定员、定额标准进行安排，项目支出按照事业发展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进行安排。

四、预算支出编制的具体标准

2017年区级部门预算按收支脱钩的完全部门预算单位和一般部门预算单位两种类型进行编制。

第一类：收支脱钩的完全部门预算单位标准（区直部门）

收支脱钩的完全部门预算单位的预算支出按照年度预算政策全部由财政做预算安排，征收的非税收入全部上缴财政，与单位支出不挂钩。非税收入经财政审批后，全部作为财力统一安排支出，主要用于弥补公用经费不足和事业发展支出。

（一）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含机构中退养人员）标准

1、工资。按照2017年2月末工资标准、实际在编在岗和离退休人数据实计算；保留性生活补贴按每人每月56元计算。
2、津补贴。按市批准规范后的津补贴标准和人数计算；特殊部门、特殊岗位的特殊津、补贴按照国务院、省政府以及人事部、财政部文件规定核定。

3、奖金。主要是公务员考核合格增发相当于一个月基本工资的奖金。按照人事部门核定的上年末基本工资的实际数计算。

4、社会保障缴费。医疗保险按照人事部门核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的13%计算。另外，按照黄政发（2006）48号文件精神，每人每年安排相当于半个月工资（基本工资）的医疗补助。按照黄石政规发（2016）12号文件精神，每人每年安排60元大额医保费。养老保险待文件出台后按文件执行。
5、住房补贴。按照政策规定的月平均工资额的2.5%计算。

6、区直机关聘用司机按区政府常委会会议纪要包干经费支出。

7、政府雇员、三支一扶人员按人社部门确定人数一事一议核批拨付。
（二）在职人员商品和服务支出标准（除交通补贴、通讯补贴、物业管理补贴按照最新政策调整外，其他均按原预算标准安排）。

1、办公费中办公用品费按年人均200元计算，报刊资料费按县级年人均800元计算，其他人员按年人均300元计算。

2、印刷费按年人均700元标准计算，人员少的部门不足3000元的考虑其特殊性按3000元计算。

3、水费按年人均50元标准计算。电费按年人均1020元标准计算。在区政府大院办公的部门水电费直接划拨到行管处。

4、邮电费按年人均940元标准计算。其中邮政费年人均100元，办公电话费年人均840元。个人职务通讯费补贴，具体标准按照市相关政策执行。

5、交通费中四大家机动车费用每年每车均按30000元标准计算，人员交通补贴按每人每月220元标准计算。按《黄石港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公务员按职级标准（1040元、940元、650元、550元、450元）列入公务员公车改革补贴。

6、差旅费县级干部按年人均4000元，其他干部按年人均1000元计算。

7、物业管理补贴，具体标准按照市相关政策执行。

8、维修（维护）费按年人均100元标准计算，在区政府大院办公的部门预算的维修费直接划拨到行管处。

9、业务招待费按区纪委原核定的标准安排。

10、培训（职工教育）费按工资额的1.5%计算，工会经费按工资总额的2%计算，福利费按工资额的2.5%计算。

11、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考虑部门实际情况和上年情况适当安排。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离退休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工资、津补贴按实际计算，保留性生活补贴按每人每月56元计算。离休人员特需经费按照规定的年人均500元执行，公用经费继续按照上年的年人均1500元执行，离休人员护理费年龄超过70岁经市委老干部局审批的离休人员每人每月护理费1600元，每人每年19200元；退休县级干部公用经费按区定的年人均1000元执行(含每人每年200元进餐费)，退休一般干部按区定的年人均1000元执行(含每人每年200元进餐费)。离、退休人员通讯补贴、物业管理补贴具体标准按照市相关政策执行。
2、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实计算。

3、退休人员医改补助。按照人事部门核定的退休费和津补贴的13%安排。另外，每人每年安排相当于半个月基本退休费的医疗补助。
4、退休人员住房补贴。按照人事部门核定的退休费和津补贴的2.5%安排。

5、公积金。按照人事部门核定的工资额（含全部津补贴）的12%安排。

（四）其它资本性支出和项目经费专指单位用于基本建设、大型维修、大型设备购置、偿还历史债务、突发性事件处置等方面的支出。项目经费按一事一报，一事一核的原则从专项预算中安排，年初各单位原则上不安排项目经费，在实际执行中根据单位的情况，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报政府审定，但是部门或单位每年必须开展的正常专项工作所需经费，按区政府的规定和上年情况核定后予以安排（具体情况见附表）。

第二类：一般预算单位部门预算支出标准（事业单位）

一般预算单位部门预算支出标准设置预算内支出标准和预算内外统筹的综合财政支出标准，征收的非税收入全部上缴财政，实行财政与单位分成体制，单位分成部分经财政审批后，主要用于弥补公用经费不足和事业发展支出，对隐匿、拒缴非税收入的单位，财政将扣减单位支出预算。

（一）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含机构中退养人员）标准

1、工资。按照2017年2月末工资标准和在编在岗人数、实际离退休人数据实计算；保留性生活补贴按每人每月56元计算。

2、绩效工资。教育绩效工资按照上年市批准第三次调整后的我区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年平均数（含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标准执行，其中：校长奖励性绩效工资经教育局考核实际发放数按2倍年人均数认定，在冲减每月发放基础性绩效后的余额范围内统筹开支。学校原考核合格增发的一个月基本工资的奖金已纳入绩效考核，不再单独预算，对学校（含教研室）所有除财政拨款外的收入严格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不得坐收坐支和私设“小金库”。特殊部门、特殊岗位的特殊津、补贴按照国务院、省政府以及人事部、财政部文件规定核定。

3、社会保障缴费。按人事部门核定工资额的13%安排。另外，每人每年安排相当于半个月工资（基本工资）的医疗补助。按照黄石政规发（2016）12号文件精神，每人每年安排60元大额医保费。
4、住房补贴。按人事部门核定工资额的2.5%计算。
5、物业管理补贴，副高以上职称按每人每月240元，具体标准按照市相关政策执行。

6、社区卫生医疗机构人员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按人事部门核定实际数进行预算安排，社会保障缴费按法定标准安排，年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市、区两级算帐后确定具体支出数。

7、交通费中人员交通补贴按每人每月220元标准计算。

（二）在职人员商品和服务支出标准

1、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按小学600元、初中800元区级12%比例负担，小学生年人均72元，中学生年人均96元计算，其中区级5%部分划转区教育局用于教师培训经费统筹使用。
2、社区卫生医疗机构按医改政策及自身经营状况统筹安排公用经费。

3、其它财政全额拨款单位按完全部门预算标准从严计算。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离退休人员经费。退休人员工资按实际发放数额计算，生活补贴按我区绩效工资实施办法中关于退休人员生活补贴的具体标准计算；保留性生活补贴按每人每月56元计算；离休人员工资按实安排，生活补贴依上级规定暂比照机关同行政级别人员标准安排，特需经费按照规定的年人均500元执行，公用经费继续按照上年的年人均1500元执行，离休人员护理费年龄超过70岁经市委老干部局审批的离休人员每人每月护理费1600元，每人每年19200元。
2、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实计算。

3、退休人员医改补助。按照基本退休费和生活补贴的13%安排。另外，每人每年安排相当于半个月基本退休费的医疗补助。
4、公积金。按人事部门核定工资额的8%安排。

5、退休人员住房补贴。按照人事部门核定的退休费和生活补贴的2.5%安排。
6、退休人员物业管理补贴，具体标准按照市相关政策执行。

（四）其它资本性支出和项目经费专指单位用于基本建设、大型维修、大型设备购置、偿还历史债务、突发性事件处置等方面的支出。项目经费按一事一报，一事一核的原则从专项预算中安排，年初各单位原则上不安排项目经费，在实际执行中根据单位的情况，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报政府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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